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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闵行区检察院改革试点3年
明确主任检察官有权审批他人办案 最高检课题建议——

遭当事人投诉 全案评查

主任检察官制度是一项正处于改革试点进程中的体制机制探索。最高人民检察院重点
课题《主任检察官制度研究》结合上海闵行区检察院近 3年来的试点情况，提供了一套主任
检察官制度建构的详细方案。

课题组组长、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谢佑平日前接
受了记者的采访，他表示，推行“扁平化”改革方案，即取消中间审批环节，检察官直接向检
察长负责，是此次改革的关键性措施之一。

用激励制度支撑改革
2011年，上海闵行区检察院开始

实行主任检察官制度改革，经过近3年
探索，打破了原有的行政审批办案模
式，建立了全新的办案组织和工作机
制。

谢佑平说，与普通检察官相比，主
任检察官无疑承担了更加繁重的工作
与更加巨大的压力。为鼓励优秀检察
官担任主任检察官，闵行院明确没有
行政职级的主任检察官享受不低于部

门副职的待遇，且在选拔、晋升时有优
先权，任职满一定年限可晋升副处级
非领导职务。

减少部门审批环节
谢佑平表示，“扁平化”（即减少中

间环节）是凸显主任检察官司法属性、
改变原有行政化审批模式的关键性改
革措施。实现“扁平化”目前争议较大
的是主任检察官与检察官之间的关
系。

他解释说，检察办案中的三级审
批，是指分检察办案人员承办、部门负

责人审批、检察长决定三个层级。办
案扁平化后，检察官或主任检察官直
接向检察长负责，取消了中间环节，提
高了办案效率。

闵行院在试点过程中，试行的是
主任检察官负责制。即主任检察官除
自身办案外，还承担对其所辖办公室
其他检察官所承办案件的审批决定职

责。
如主任检察官不同意承办检察官

意见，可以改变承办检察官意见，可以
提请分管检察长决定或由检委会讨论
决定。

谢佑平认为，该模式有利于凸显
主任检察官的办案主体地位。

若当事人投诉应全案评查
课题组提出，对重点案件应当纳

入重点评查的范围。重点案件应包括
自侦案件立案后不起诉或撤案处理、
捕后不诉、公诉案件被判无罪或主要
事实被否定、诉判不一、不捕、决定国
家赔偿、引发重大执法风险、决定提出
抗诉后上级院不予支持等案件。

对普通案件应随机抽查，抽查要
覆盖到所有主任检察官和检察官；对
当事人和人民群众的投诉，要由案管
部门全案评查，并应询问案件当事人，
听取主任检察官和检察官的意见。

课题组建议，建立由检察长为主
要负责人的业务考评机构，对主任检

察官办案业务和其他工作业绩进行考
核、评价并奖惩。

考评内容应包括案件数量、办案
质量、办案效率、法律监督、文书质量
以及综合表现等。

刑诉法、检察官法待修订
闵行检察院研究室的林竹静告诉

记者，试点改革还面临的一个问题就
是缺乏明确的法律支撑。2013年修正
的《刑事诉讼规则》与主任检察官制度
的“放权”存在明显冲突，例如第4条仍
注明：检察院办理刑事案件，由检察人

员承办，办案部门负责人审核，检察长
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

谢佑平说，主任检察官的权力来
源于检察长授权，而检察长愿意在多
大程度上授权给主任检察官，随意性
太大。

为此，应及时修订《刑事诉讼规
则》、《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检察官
法》，就检察办案的组织架构、办案流
程等内容，作出符合司法属性的新的
立法规定。

◆改革背景

谢佑平介绍，目前还没有主任检
察官制度的权威界定，一般认为，主任
检察官是对检察机关中具有良好职业

精神和职业能力、能在授权范围内独
立开展检察业务和办案工作的检察官

的一种职务称谓。
之所以要进行主任检察官制度的

改革和探索，一是因为近年来，检察机

关的工作任务越来越重，办案量持续
增加，办案力量明显不足；二是当前对

检察权进行规范限制，疑难复杂新类
型案件和新手段犯罪增多，这些都对
检察机关的办案提出更高标准，使工

作难度大幅提升。

办案难度越来越大

集体决策易权责不明
谢佑平说，目前我国检察机关普

遍实施的是“三级审批”的办案模式，
即检察机关启动办案程序后，由案件

承办人审查，部门负责人审核后报分
管检察长审批或检察委员会决定。

在这种模式中，最终决策者长期
脱离办案一线。决定者不办案，办案
者无权决定，造成主体模糊，责任分

散。
采用此种模式时，一旦发生错案、

不诉、撤回起诉等案件质量问题，多会
要求有关人员共同承担责任，人人负
责等于无人负责，权责不明矛盾突出。

国台办发言人回应“中韩自贸区冲击台湾”——

台湾同胞优先分享机遇
针对中韩 FTA 对台湾的影响，国

台办发言人马晓光10日在例行记者会
上表示，我们对持续推进两岸经济合
作制度化建设、推动货贸协议等ECFA
后续协商的态度是一贯的、积极的，希
望继续加强两岸经济合作，并让台湾
同胞优先分享大陆市场的机遇。

有记者提问，日前中韩签署了自
由贸易协定FTA，台湾的主流舆论认为
中韩FTA的签订会对台湾产生巨大的
冲击，并且希望两岸能够尽快商签货
贸等ECFA后续协议，请问发言人对此
持何态度？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我们

对持续推进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建
设、推动货贸协议等ECFA后续协商的
态度是一贯的、积极的，希望继续加强
两岸经济合作，并让台湾同胞优先分
享大陆市场的机遇。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过程中，先人
一步或许就能抓住更多的机会。而人
为的阻挠与干扰，只能丧失更多机
会。我们希望两岸共同努力，相向而
行，照顾彼此关切，早日达成协议，使
两岸民众在ECFA早收计划基础上得
到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针对两岸媒体关注的第一批赴台
湾就读的大陆学生今年毕业一事，马

晓光表示，衷心希望他们回到大陆之
后找到发挥自己专长的岗位，希望他
们的聪明才智和学到的才华，能够在
大陆发展建设中得到充分的施展；也
希望他们既能仰望星空，也能脚踏实
地，干出一番事业。

马晓光指出，希望他们能够把在
台湾就读就学的各种感受和经验带回
来，继续加强与台湾同学之间的联系，
为两岸交流合作发挥自己的力量。

马晓光说，我们鼓励和支持两岸
教育交流合作的政策和态度没有改
变。

“东方之星”客轮翻沉事件
共涉及保险金额9252万元

中国保监会 10日通
报，经排查统计，“东方
之星”客轮翻沉事件中，
保险业共承保失事客船
船东、相关旅行社、乘客
和船员投保的各类保险
340 份，保险金额共计
9252.08万元。

保 监 会 介 绍 ，在
9252.08 万元保险金额
中，失事客船涉及保险
金额共计 1570 万元，人
保财险重庆分公司已就
船舶一切险向重庆东方
轮船公司支付了 1000万
元保险理赔资金；旅行
社责任险涉及保险金额
共计1200万元；396名乘
客投保各类人身保险，
身 故 保 险 金 额 共 计
6169.35 万元；18 名船上

工作人员投保人身保
险，身故保险金额共计
312.73万元。

保监会强调，“东方
之星”客轮翻沉事件保
险理赔服务要坚持三个
原则。一是坚持以人为
本，按照先人后物、先简
单后复杂、先个人后企
业的原则开展赔付工
作；二是坚持契约精神，
重合同、守信用，按照合
同约定应赔尽赔；三是
保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
益，从有利于消费者的
角度出发，通融赔付。
各相关保险公司要按照
上述原则出台便民理赔
服务措施，各保监局要
加大理赔服务工作的协
调和督导。

2014年我国依法办理
结婚登记1306.7万对

民政部网站 10日公
布了 2014年社会服务发
展统计公报。公报指
出，2014 年全国共有事
业单位性质的婚姻登记
机构 2236 个，办理婚姻
登记的处数 6797处。全
国共依法办理结婚登记
1306.7万对。

在依法办理结婚登
记的 1306.7 万对夫妻
中，内地居民登记结婚
1302.0 万对，涉外及华
侨、港澳台居民登记结
婚 4.7 万对。2014 年 25
至29岁办理结婚登记占
结婚总人口比重最多，

占 38.0%，比上年提高
2.8个百分点。

公 报 同 时 指 出 ，
2014年依法办理离婚的
有 363.7万对，比上年增
长3.9%。

此外，截至 2014 年
底，全国共有殡葬服务
机构 4559 个，其中殡仪
馆 1801 个，殡葬管理机
构 1141 个，民政部门管
理的公墓 1598个。殡葬
服务机构职工共有 8.3
万人，其中殡仪馆职工
4.6 万人；火化炉 5908
台，火化遗体 459.3 万
具。火化率47%。

海军在西太平洋海域
开展远海舰机协同训练

据海军新闻发言人
梁阳介绍，中国海军航
空兵10日在巴士海峡以
东的西太平洋海空域，
与航经这一海域的海军
远海巡航编队进行了舰
机协同训练。

在这次远海舰机协
同训练中，海军舰艇编
队和航空兵多型飞机编
队进行了多个实战化课
目的训练，检验完善了
相关战法，达到了预期
训练目的。

梁阳表示，这次在
巴士海峡以东的西太平

洋海域开展远海训练，
是年度训练计划内的例
行性安排，不针对任何
特定国家、地区和目标，
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
实践。训练过程中没有
影响相关海空域的航行
和飞越自由。

梁阳表示，组织舰
艇和航空兵开展远海协
同训练，是世界各国海
军的普遍做法，也是中
国海军的常态化做法，
今后还将继续开展类似
训练活动。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